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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院政〔2020〕67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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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家庄学院
印发《科研奖励办法(试行)》的通知


各部门、单位：
为进一步激励我校教职工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，有 效开展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科学研究，不断提高我校的学
术水平和科研质量，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 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》(厅字      [2016]35号)和教育部、科技部《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 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》等文件，结合学校实 际，制定《石家庄学院科研奖励办法(试行)》，已经学校校长 办公会会议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石家庄学院        2020年12月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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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则
第一条 科研奖励范围包括科研成果奖励、科研项目奖励。
由校内各类基金(含博士科研启动基金)资助所产生的科研 成果不再享受奖励。
第二章  成果奖励
第二条   科研获奖类
我校教职工为第一完成人且单位署名为石家庄学院的获奖科 研成果，学校按以下标准给予项目组奖励。
(一)获国家级奖励的，学校按政府奖励金额的150%奖励国 家级自然科学奖励主要有：国家自然科学奖、国家科技进步奖、 国家技术发明奖等；国家级社会科学奖励主要有：国家社科优秀 成果奖等。
(二)获省部级奖励的，学校按政府奖励金额的100%奖励。 省部级自然科学奖励主要有：教育部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(自 然科学)、省长特别奖、省自然科学奖、省技术发明奖、省科技进 步奖等；省部级社会科学奖励主要有：教育部高校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(社会科学)、省社科优秀成果奖等。
(三)获市厅级奖励的， 学校按政府奖励金额的50%奖励。市 厅级自然科学奖励主要有：市科技进步奖、市技术发明奖等；市 厅级社会科学奖励主要有：市社科优秀成果奖等。
第一完成人不是我校人员，我校人员排名在第二、第三且单 位署名为石家庄学院的省部级以上奖励，分别按政府奖励金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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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%、5%给予奖励。
第三条   应用类
(一) 科研成果转化、科技咨询等活动中为学校创造效益者， 当年转入学校账户经费的 90%奖励项目组，10%用于补充学校科研 管理经费。
(二)获党和国家领导人肯定批示并转发有关部门应用的成 果，奖励30000元。
(三)获省部级领导、省委、省人大、省政府、省政协肯定 批示并转发有关部门应用的成果，奖励10000元。
(四)获省直有关部门、市级领导、市厅级党政机关肯定批 示并转发有关部门应用的成果，奖励2000元。
(五)获市厅级及以上领导肯定批示的成果，奖励1000元。
(六)以上成果我校教职工必须为第一完成人。
第四条   专利类
我校教职工作为第一发明人且我校为第一专利人的职务发明， 申报国家专利并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证书者的发明专利，每项  奖励3000元。
第三章  项目奖励与经费配套
第五条  纵向科研项目
(一)我校为项目主持单位
项目按到校经费的 15%给予现金奖励， 单个项目奖励最高不超 过100000元。国家级项目按到校经费 100%给予科研配套经费， 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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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级项目按到校经费 80%给予科研配套经费， 市厅级项目按到校经 费50%给予科研配套经费，单个项目科研配套经费最高不超过 500000元。引入经费低于1000元的项目没有科研配套经费。
(二)我校为项目合作单位
我校作为合作单位并在项目承担单位栏署有石家庄学院名称， 且我校科研人员作为项目主研人员申报的省部级以上项目，或以 企业为项目依托单位、我校为合作单位联合申报的项目， 按到校 经费10%给予现金奖励，单个项目奖励最高不超过50000元，并按 到校经费50%给予科研配套经费， 单个项目科研配套经费最高不超 过300000元。
第六条   横向科研项目
按到校经费的5%给予现金奖励，单个项目奖励最高不超过 50000元。按到校经费15%给予科研配套经费， 单个项目科研配套 经费最高不超过500000元。
第四章  奖励申报与认定
第七条 奖励申报于每年1月进行。各院部对上一年度科研成 果汇总后，经科研处审核，校学术委员会评定后，上报学校党委 常委会研究同意。
第八条 科研奖励的奖金从学校设立的科研奖励专项基金中 列支，经公示无异议后发放。
第九条 凡是申请奖励的科研成果或项目，必须在科研处年 度统计工作中进行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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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剽窃、侵夺他人成果，或者以其它不正当手段获取 科研奖励的，一经核实将撤销奖励、追回奖金并视情节轻重予以 相应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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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
第十二条


第五章   附 则
同一成果不重复奖励，只计最高奖项。
论文、著作不在本奖励范围之内。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。原《石家庄学 院科研奖励办法》(石院政[2017]60号)同时废止。
第十四条  本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石家庄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2月2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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